
企业业绩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类似业绩合同（或合同协议书）和验收报告

序号 签订合同时间 产品 客户和证明文件

1 2023 年 7 月 25 日 电瓶三轮垃圾车
沭阳县悦来镇人民政府合同、

验收单

2 2024 年 12 月 4 日 电动三轮垃圾车
靖江市滨江新区办事处同康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合同、验收单

3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电动三轮侧挂桶

垃圾收集车

沭阳县人民政府梦溪街道办事

处合同、验收单

4 2024 年 12 月 30 日
电动三轮侧挂桶

收集车

沭阳县耿圩镇人民政府合同、

验收单



1、 沭阳县悦来镇人民政府合同、 验收单

销 售 合 同

合同编号： 20230725033smm
签订地点 ： 沭阻

签定时间： 2023年07月25日

供方： 宿迁洁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需方：沭阳县悦来镇人民政府

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型 号 数 量 备注产品名称 单价 (元) 金额 (元 )

电瓶三轮垃圾
1辆 27000.00JL1500Q1 27000.00

车

合计人民币金
贰万柒仟元整

额 (大写):

二、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底盘及上装部质保一年；电瓶质保半年；其他电气、电控部分按国家相关标

准质保。

三、 交 (提) 货地点、 方式、 运输方式及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送至需方指定地点。

四、 验收标准、 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随机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方法
按照用户要求生产，现场验收，合格交付。

五、 结算方式及期限、 违约责任
货到验收合格后，结清货款。

六、 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或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丕
成的，可向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七、其它约定

供       方 需         方

单位名称 (章) 宿迁洁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 单位名称 (章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委托代理人：

传      真电     话 ： / ：
开户 银行传     真 ： / ：
账      号 ：

账     号 ：
开户银行： /

/





2、 靖江市滨江新区办事处同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同、 验收单

销售合同

甲方： 靖江市滨江新区办事处同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签订时间： 2024年12月4日乙方： 宿迁洁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 供货时间一、
型号 数 量 金额 (元)单 价(元) 供货时间产品名称

电动三轮垃 1辆 27800.00 27800.00 10个工作日内JL150091圾车

合计人民币 贰万柒仟捌佰元整
金额(大写):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一、

改装部分保修一年， 电瓶保修半年。
交 (提) 货地点、方式、运输方式及达站港和费用负担二、

送货上门。
四、 验收标准、 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随机备品、 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方法

按照用户要求，现场验收，合格交付，提供随车工具、技术文件各一份。
结算方式及期限、 违约责任五、 —

货到验收合格后付清款项。
六、 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 由当事人双方协商或调解解决。
七 、 ~ 其它约定

无。

乙方甲

单位名称 (章) : 蛸江市滨江新区办事处同 单位名称(章) : 宿迁洁丽环氏设盗制造有
限公司康村股桥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电     话 ： 1电      话 ：
传    真 ： 1传      真：

开户银行： 江 1开户银行：
账“ “ 号 ： 1账      号 ：



验 收 单

供货单位： 宿迁洁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单位序号 数量 备注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含电瓶、 充电器
辆电瓶三轮垃圾车 11 JL1500Q1 、大驾驶室

1200本说明书 12

环卫车保养和使用常 份3 1识及安全事项告知单

4

5

6

8

9

大架号：JLHD2240800003010

1) 在双方相互的支持与配合下，车辆操作培训、 货
物安装、调试工作全部完成，所供设备符合客户要
求 。

验收人 (签字)

验收单位 (盖章)
验收日期：

注： 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3、沭阳县人民政府梦溪街道办事处合同、验收单











4、沭阳县耿圩镇人民政府合同、验收单













(二 ) 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 20 天内， 如 乙方未作答复， 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

接受， 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任何一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 甲方将从乙方开具的履约保证

金中扣除索赔金额或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索赔事宜。

二十五、 误期赔偿

除合同规定外， 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 甲方将从货

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目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周迟交货物交货

价或未提供服务费用的0.5%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一周按7 天计算，不

足7 天按一周计算。 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为误期货物或服务合同价的5%。 一旦达

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 甲方可考虑终止合同。

二十六、 不可抗力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乙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甲

方， 同时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

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时间持续120 天 以上时，双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

二十七、 税费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由甲方负担；

规定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由乙方负担 。

二十八、 合同争议

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

争议。 如果协商仍得不到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沭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十九、 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盖章)甲方：

地址：

法定 (授权) 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2024 年 月

乙方：  (盖章)宿迁洁丽环保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沭阳经济开发区海宁路4#

法定 (授权) 代表人：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2024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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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认证

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国家认监委验证平台网页查询截图

质量 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兹证 明

宿迁洁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建立 的质 量管理体 系符 合标 准 ： GB/T1 9001-201 6 / IS09001 : 2015

通 过 认证 范围 ： 环卫类专用改装车辆 (垃圾车、洒 水车、 吸 污车、扫 路车) 生产、 销 售

首次发证日期： 2025年03月04日

本次发证日期： 2025年03月04日

有效 期 至 ： 2028年03月03日

第二次监审第 一次监单 第 三次 益审

签发 人 ：

本 证 书 信 息 可 在 国 家 认 证 认可 监 督管 理委 员 会 官 方 网 站 Mwwcnegeven

查 询或 登录 中飘 正信 (合肥 ) 认 证有限公 司官方网 站 m mzkzcom

(证书信 息 可 扫描 右侧 二 维码 )

中凯正信 (合肥) 认证有限公司

国家认监委批准号 ： CNCA-R2024-1345





环境管 理体 系认证证 书

兹证明

宿迁洁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建立 的环 境管 理体 系符 合标 准 ： GB/T24001-2016 / 1S014001 :2015

通过 认证范 围：环卫类专用改装车辆 (垃圾车、 洒水车、吸污车、 扫路车)生 产、 销 售所涉及场所的
相关环境管理活动

首次发证日期： 2025年03月04日
本次发证日期： 2025年03月04日
有效 期 至 ： 2028年03月03日

第 二 *次盛审第-

签 发人 ：

本证 书信 息可在 国家认 证 认可 监督管 理要 员 会官方网站 smmcnta qor en
查 询 或 登录中凯 正信 (合 肥 ) 认证有限 公司官 方 网站 www.kzxt2.som

(证书信 息可 扫描右 侧 二维码 )

中 凯正信 (合肥)认证有限公司

国 家认监委批准号： CNCAR20241345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 系 认证证书

兹证明

宿迁洁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建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符合标准：GBT45001-2020 / IS045001 :2018

通过认证范围 ：环卫类专用改装车辆 (垃圾车、洒水车、 吸污车、 扫路车) 生产、 销售所涉及场所的

相关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活动

首次发证日期： 2025年03月04日

本次发证日期：2025年03月04日

有 效 期 至 ： 2028年03月03日

第二 m第一 1 盛审

签发人 ：

本 证书信息可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言方网站 2eMm aov

查询或登录中机正信 (合肥 ) 认证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wwa.zkzxz.som
(证书信息可扫描右侧二维码 )

中凯正信(合肥)认证有限公司

国家认监委批准号： CNCA-R-2024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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